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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省 招 标 投 标 协 会 
 

关于招标代理行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

服务实体经济的倡议书 

 

全省各招标代理机构： 

招标代理行业为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工程管理、工程咨询服

务，其所负使命和业绩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，服务好项目

建设，是促进有效投资、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举措，也是促进

我省招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重要途径。省招标投标协会向全省

招标代理机构发出以下倡议：  

一、加强能力建设，提升服务水平 

倡议招标代理机构按照代理项目规模大小和复杂程度与

代理服务能力、业务水平相匹配的原则，不低于原《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》（原建设部令第 154 号）标

准配备专业人员、开展业务。代理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

的，配备不少于 5 名专业人员（缴纳社保人员），其中具备工

程建设相关资质证书的从业人员（缴纳社保人员）不少于 2 人，

造价专业人员不少于 1 人；代理总投资 6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

项目的，配备不少于 12 名专业人员，其中造价人员不少于 3

人，从事 3 年以上工程招标代理人员不少于 6 人；代理总投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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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亿元人民币以上项目的，配备不少于 20 名专业人员，其中造

价人员不少于 5 人，从事 3年以上工程招标代理人员不少于 10

人。 

抵制没有固定专业人员的“皮包公司”，抵制为承揽业务

临时注册企业的行为，抵制转让代理项目、随意更换项目经理

和招标项目组的关键成员，抵制出现投诉较多、耽误工程进度、

业务素质不高的代理机构。 

二、践行社会责任，降低交易成本 

倡议招标代理服务费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

价，在代理合同中明确，约定由中标人支付招标代理费的在招

标文件中载明，在中标结果公告时公开。费用收取不超过原《招

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 号）标

准，在确保服务质量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挖掘减费让利空间，能

减尽减、能降尽降，以实际行动支持项目建设，与经济社会共

生共荣、融合发展。 

抵制恶意竞争、行贿、提供回扣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、签

订阴阳合同、标价外变相收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，抵制收

取电子招标投标项目的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、图纸等资料

费用等行为。 

三、坚持诚实守信，共建良好环境 

倡议树立诚信守法交易的形象，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律法

规和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，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、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行业协会的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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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束，对违反诚信经营的行为自愿接受查处和失信行为公开，

共同营造我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

境。 

抵制弄虚作假、背离职业道德附和招标人、投标人、评标

专家等提出的违法要求，抵制与招标人、投标人、评标专家等

串通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合法

权益的行为。 

省招标投标协会倡议全省招标代理机构行动起来，增强责

任感、使命感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树立招标代理行业良好形象和

信誉，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！ 

 

 

 

 

 

湖北省招标投标协会 

2022 年 9 月 5 日 

 


